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報關新知報您知! 

EX-WORK&國內三角貿易您該知道的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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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 107 年 1 月 4 日公告，於 107 年 1 月 10 日起實施。 

1. 出口貨物申報單價條件新增 EXW，適用於出口報單 N5203。 

2. 三方交易案件（即國內三角貿易）出口報單買方欄位得填報國內廠商。 

 

EX-WORK 報你知! 

目前出口報單開放申報的貿易條件有以下 6 種：EXW、FOB、CIF、C&I、CFR、FAS，不屬於上

述 6 種交易條件者，需選擇最接近的貿易條件調整申報。如貿易條件為 EXW，則應加費用不得為 0。

若申報貨物有運費或保險費則不得申報貿易條件為 EXW。 

 

貿易條件若為 EXW，各欄位計算規則： 

 離岸價格=單價條件金額+應加費用-應減費用 

 離岸價格(新台幣)=(單價條件金額+應加費用-應減費用)*外幣匯率 

 發票總金額=單價條件金額(即不含應加與應減費用) 

 

國內三角貿易怎麼做? 

 若貨物屬國內的三角貿易，則出口報單的買方資料須填報國內廠商資料，且買方國家代碼須填

「TW」，並於其他申報事項欄位填寫：「三方交易條件，買方為國內廠商」。另外，需於出口報單

系統畫面第一頁右下方簽審內輸入以下資料：國外實際收貨人的「收貨人代碼」、「收貨人名稱(英)」、

「收貨人地址(英)」。 

 


